
信用卡付款授權書
請詳細填寫下列表格並傳真至台瓷自動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傳真: (02)2298-2912

公司名稱:

信用卡類別:               VISA               Master card              JCB

信用卡卡號:

信用卡有效期: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通信地址:

運貨地址:

持卡人連絡電話(公):                 (宅):

本人瞭解並同意此信用卡付款授權之約定以及台瓷自動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項目之條款，本人

所消費項目及金額如下並於此授權台瓷自動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得以由本人所列之信用卡帳戶中收

取本人消費金額。特此傳真至(02)2298-2912確認。

授權人簽名 :              日期:

台瓷自動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專用欄

商店代號：        業務人員:

授權號碼：

註:發卡機構於郵購買賣中，僅涉及代墊款項之資金關係，並未介入郵購商品之交付或商品瑕疵等買賣之實體關係。持卡人使用信用卡進行郵購買賣之交易
後，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向郵購商解除契約者，應先向郵購商尋求解決，如無法解決時，得請求發卡機構就該筆交易以帳款疑義處理程序辦理。

242 台北縣新莊市五權一路11號4樓之4  Tel:(02)2298-2911  Fax:(02)2298-2912

訂單號碼:

製造商 說明 數量 單價 金額

總計金額新台幣

(需與信用卡簽名條上簽名相同)


